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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水污染治理设施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多层滤料过滤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水污染治理委员会）、辽宁省丹东北方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江苏省宜兴市海蓝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多层滤料过滤器》（ＨＣＲＪ ０２５—１９９８）。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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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滤料过滤器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多层滤料过滤器的分类与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包装和

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颗粒状滤料的多层滤料过滤器 （以下简称过滤器）。

本标准适用于压力式和常压式 （重力式）过滤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 Ｔ 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 ／ Ｔ ７００ 碳素结构钢

ＧＢ ／ Ｔ ７０９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 ／ Ｔ １２２０ 不锈钢棒

ＧＢ ／ Ｔ ４２３７ 不锈钢热轧钢板

ＧＢ ／ Ｔ ６３８８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ＧＢ ／ Ｔ １０８０１ ２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ＸＰＳ）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１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１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２１５２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ＣＪ ／ Ｔ ４３ 水处理用滤料

ＣＪ ／ Ｔ ３０４１ 水处理用天然锰砂滤料

ＪＢ ／ Ｔ ２９３２ 水处理设备技术条件

ＪＢ ／ Ｔ ４７１１ 压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

３ 分类与命名

３１ 按过滤器滤速不同可分为：

ａ）低速过滤器 （记为 “ＤＳ”）：过滤速度不大于 １０ ｍ ／ ｈ；
ｂ）中速过滤器 （记为 “ＺＳ”）：过滤速度为 １０ ～ ２０ ｍ ／ ｈ；
ｃ）高速过滤器 （记为 “ＧＳ”）：过滤速度为 ２０ ～ ４０ ｍ ／ ｈ。

３２ 按过滤器直径可分为：８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６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６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５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５００、５ ０００ ｍｍ。
３３ 过滤器的型号由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一定规则排列组成。

□ Ｌ — □

滤速代号：ＤＳ、ＺＳ、ＧＳ

其他特征代号：“ＣＴ”表示除铁，“ＪＪ”表示以聚苯乙烯为滤料的净水

过滤器

过滤器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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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ＤＳＬ—３ ５００ 指直径为 ３ ５００ ｍｍ的低速过滤器。

４ 要求

４１ 基本要求

４１  １ 过滤器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４１  ２ 过滤器的制造应符合 ＪＢ ／ Ｔ ２９３２ 的规定。

４１  ３ 过滤器内部应有防止反冲洗过程中滤料流失的装置。

４１  ４ 过滤器制造所有的材料应符合 ＧＢ ／ Ｔ ７００ 、ＧＢ ／ Ｔ ７０９、ＧＢ ／ Ｔ １２２０ 和 ＧＢ ／ Ｔ ４２３７ 的规定。

４１  ５ 所用滤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石英砂、无烟煤、磁铁矿和锰砂滤料应分别符合 ＣＪ ／ Ｔ ４３ 和 ＣＪ ／ Ｔ ３０４１ 的规定；

ｂ）聚苯乙烯泡沫滤料及其他滤料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０８０１ ２ 的规定。

４１  ６ 滤帽的材料应采用高强度的材料，例如：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ＡＢＳ）塑料或不锈
钢。

４１  ７ 过滤器底部安装缝隙式滤帽的滤板平台，焊接后必须校正，其平面度应符合下列要

求：

ａ）任意方向测量每平方米平面度为 ３ ｍｍ；

ｂ）任意方向测量直径小于 ３ ｍ的整体滤板的平面度为 ６ ｍｍ；

ｃ）任意方向测量直径大于 ３ ｍ、小于 ５ ｍ的整体滤板的平面度为 １０ ｍｍ。

４１  ８ 过滤器内外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外表面涂装应符合 ＪＢ ／ Ｔ ４７１１ 的规定；内表面采用环氧沥
青漆或性能更优于环氧沥青漆的防腐材料进行防腐处理，并应符合 ＪＢ ／ Ｔ ２９３２ 的规定。生活用水过滤
器应采用无毒环氧树脂或性能优于无毒环氧树脂的材料进行防腐处理。

４２ 性能要求

４２  １ 过滤器的过滤性能应符合表 １ 的规定。

４２  ２ 反冲洗废水应处理达标后排放。

４２  ３ 过滤器过滤速度应符合 ３ １ 的规定。

表 １ 过滤器的过滤性能 单位：ｍｇ ／ Ｌ

项 目
型 号

ＤＳＬ ＺＳＬ ＧＳＬ ＪＪＬ ＣＴＬ

进水

悬浮物 ≤５０ ≤５０ ≤８０ ＜ ３０ —

油 ≤１５ ≤１５ ≤２０ — —

铁含量 — — — — ＜ １５

出水

悬浮物 ≤１０ ≤１０ ≤１０ ＜ ３ —

油 ≤５ ≤５ ≤５

铁含量 — — — — ＜ ０ ３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过滤速度采用精度等级不低于 ２ ５ 级的转子流量计或电磁流量计测定。

５２ 悬浮物含量测定按 ＧＢ ／ Ｔ １１９０１ 进行。

５３ 油含量的测定按 ＧＢ ／ Ｔ １２１５２ 进行。

５４ 铁含量的测定按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１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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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验规则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６１ 出厂检验

６１  １ 每台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由厂质量检验部门出具合格证明，方能出厂。

６１  ２ 出厂检验按 ４ １ 规定的项目和要求进行。
６２ 型式检验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新产品及新规格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ｂ）产品的结构、工艺及主要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ｃ）连续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ｄ）产品正常生产，每三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ｅ）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６２  １ 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每次不少于 ２ 台。
６２  ２ 型式检验可以在工厂内进行，也允许在使用现场进行。

６２  ３ 检验项目。

ａ）出厂检验项目；
ｂ）４ ２ 规定的项目。

６２  ４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第 ４ 章的规定。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应加倍抽样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
定为不合格。

７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标志

７１  １ 产品标牌

过滤器的标牌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３３０６ 中的有关规定并标明下列内容：
ａ）产品名称、型号。
ｂ）制造厂全称及商标。
ｃ）主要技术参数：
１）流量范围；
２）额定工作压力；
３）重量；
４）外形尺寸。

ｄ）出厂编号。
ｅ）出厂日期。
ｆ）产品标准号。

７１  ２ 包装标志

ａ）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符合 ＧＢ ／ Ｔ ６３８８ 的规定；
ｂ）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符合 ＧＢ ／ Ｔ １９１ 的规定。

７２ 包装

过滤器的包装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 的有关规定。
７３ 运输

按照 ＪＢ ／ Ｔ ４７１１ 的规定，产品经包装后，可以交货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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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贮存

ａ）贮存场所：库存；
ｂ）贮存条件：无腐蚀性气体；
ｃ）贮存要求：单独存放；
ｄ）贮存期限：一年，逾期应作检查，重新作防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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